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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益交处罚〔 2023 〕 3007 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肖涛涛，男，汉族，1979 年 12 月 6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429005197912060672，家住： 湖北省潜江市泽口汉江路 3号，是顺达油

606 轮船长兼负责人。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六十二条 ，本机关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 对你（单位）涉嫌 船长未根据航次任务落实好开航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的 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期间，本机关 采取了收集现场证据材料、调

查询问当事人等方式 开展调查取证；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保障当

事人合法权利。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你（单位） 顺达油 606 轮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在毛角口附近水域

被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船船长未根据航次任务落实好开航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 1，船长身份证复印件及船员适任证

书复印件、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合格证复印件；证据 2，船舶国籍证书、

营运证书、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内河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复印件；

证据 3，现场笔录；证据 4，询问笔录；证据 5，视听资料；证据 6，船舶进

出港报告。证据 1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证据 2 证明顺达油 606 轮的基本

情况；证据 3证明案件来源及执法人员现场执法取证情况；证据 4 证明被询

问人对违法事实的陈述和确认；证据 5 证明执法人员调查取证的情况；证据

6证明船舶的进出港情况。

上述证据经过 肖涛涛 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

四、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与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 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前告知

书》（ 湘益交罚告〔2023〕3007 号 ），告知你（单位）本机关拟作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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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据及你（单位）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 权

利。你（单位） 未提出陈述、申辩。

五、行政处罚依据及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

员值班规则》第四十条“在作业期间、船舶开航前和航行中，值班驾驶人员

应当亲自或者安排其他人员对旅客情况、货物积载、系固状况、船舶强度和

稳性进行检查和判断，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旅客、货物和船舶安全” 的

规定，已构成违法。

参考 《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海事管理）序号

111 篇中关于 船长未根据航次任务落实好开航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的处罚基

准，你(单位) 船长未根据航次任务落实好开航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的 ，属于

一般 ，应当 对船长处以二千元以上，少于五千元的罚款 。现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责令你（单位）

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第

九十条第（二）项“船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

例》第五十三条，由海事管理机构处以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并给予暂扣船员适任证书 6 个月以上 24 个月以下直至吊销船

员适任证书的处罚：（二）未根据航次任务落实好开航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肆仟玖佰元整 。

六、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建设银行益阳银

城支行（地址：桃花仑西路 548 号），户名：益阳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

结算户，账号 43001550067050002994。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并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救济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 益阳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桃江县人民

法院 起诉。但复议期间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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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益阳市交通运输局


